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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块二 地基土的应力与沉降

思考题

1. 说明基底压力、基底附加压力、地基附加应力的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。

答：建筑物荷载通过基础传递给地基，在基础底面与地基之间便产生了接触应力。它既是

基础作用于地基的基底压力，又是地基反作用于基础的基底反力。

建筑物建造前，土中已存在自重应力。一般浅基础总是埋置在天然地面下一定深度处，

该处原有的自重应力由于开挖基坑而卸除。因此，由建筑物建造后的基底压力中扣除基底标

高处原有的土中自重应力后，即为基底标高处新增加到地基的基底附加压力。

地基附加应力是指由新增加建筑物荷载（ 0p ）在地基中产生的应力。一般天然土层在

自重作用下的变形早已结束，因此，只有基底附加压力才能引起地基的附加应力和变形。

他们的关系是：基底压力＞基底附加压力＞地基附加应力。

2. 说明集中荷载作用下地基中附加应力的分布规律。

答：集中力 p 作用下地基中 z 的分布规律如图 1 所示，具体描述如下：

1）在集中力 P 的作用线上，沿 P 作用线上附加应力 z 的分布随深度增加而递减。

2）在 r>0 的竖直线上，附加应力 z 从零逐渐增大，至一定深度后又随着 z 的增加而逐

渐变小。

3）在地基土深度 z 为常数的水平面上，竖直向集中力作用线上的附加应力 z 最大，向

两边则逐渐减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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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地基附加应力 z 的分布规律

若在空间将 z 相同的点连成曲面，就可以得到 z 的

等值线，其空间曲面的性状如同泡状，所以也称为应力泡。

通过上述分析可知，集中荷载在地基中引起的附加应力是

向下、向四周无限扩散的，并在扩散的过程中，附加应力

逐渐减小。

3. 地下水位的升、降对土自重应力有何影响？

答：下水位的升降会引起土中自重应力的变化。地下水位下降，浮力消失、自重应力增加，

该自重应力相当于大面积附加均布荷载，能引起下部土体产生新的变形，属于附加应力。至

于地下水位上升，土的自重应力变小。

4. 用所学知识解释抽吸地下水引起地面沉降的原因。

答：在软土地区，常因大量抽取地下水，以致地下水位长期大幅度下降，使地基中原水位

以下的有效自重应力增加，而造成地表大面积下沉的严重后果。

5. 什么是“角点法”？如何应用它计算地基中任意点的附加应力？

答：矩形均布竖向荷载作用下地基内任意点的附加应力，可利用式 0z pK c
和叠加原理

求得，此方法称为“角点法”。即将任意点变成 n 个矩形的角点，然后再用叠加原理求和。

6. 土的压缩系数的含义是什么？为什么可以说土的压缩变形实际上是土的孔隙体积的

减小？

答：位压力增量引起的孔隙比的变化可以用 e-p 图中割线 21MM
的斜率 a 表示，称 a 为土

的压缩系数，即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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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在压力作用下体积缩小的特性称为土的压缩性。在一般压力(100～600kPa)作用下，土粒

和水的压缩与土的总压缩量之比是很微小的，可以忽略不计。因此，土的压缩变形主要是由

于土体孔隙中水和气体被挤出，土粒相互移动靠拢，致使土的孔隙体积减小而引起的。

7. 何谓土压缩模量和变形模量？它们的关系是什么？

答：压缩模量 sE 是指土在完全侧限条件下竖向应力增量Δp 与相应的应变增量Δε的比值;

土的变形模量是指土在无侧限压缩条件下，压应力与相应的压缩应变的比值，它是通过

现场载荷试验求得的压缩性指标，能较真实地反映天然土层的变形特性。

地基土的压缩模量 Es 与变形模量 E0之间存在如下的换算关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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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 0≤μ≤0.5，所以 0≤β≤1。

8. 计算地基最终沉降量的分层总和法与《规范》法的主要区别有那些？二者的实用性

如何？

答：计算地基最终沉降量的方法有多种，目前一般采用分层总和法和《建筑地基基础设计

规范》（GB50007—2011）推荐的方法。

它们的主要区别是：土的分层厚度不同，分层的原则也不同，分层总和法的规范法的基

础，实际中用的是规范法。

9. 建筑物沉降观测的水准基点和沉降观测点如何布设？

答：直接用来测定沉降观测点的参考点称为工作基点，工作基点可埋设在变形建筑附近、

便于引测和观测沉降观测点的地方。用来定期检查工作基点的稳定的参考点称为基准点，基

准点应埋设在变形区域以外、地质条件良好的地方，且无论变形区域的大小，基准点不宜少

于三个。基准点和工作基点应联成水准路线，构成沉降观测的高程控制网。

布设在建筑上部结构的敏感位置上、能反映其沉降变形特征的测量点，称为沉降观测点。

沉降观测点的布设应能全面反映建筑及地基变形特征，并顾及地质情况及建筑结构特点。点

位宜选设在下列位置：

（1）建筑的四角、核心筒四角、大转角处及沿外墙每 10～20m 处或每隔 2～3 根柱基

上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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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高低层建筑、新旧建筑、纵横墙等交接处的两侧；

（3）建筑裂缝、后浇带和沉降缝两侧、基础埋深相差悬殊处、人工地基与天然地基接

壤处、不同结构的分界处及填挖方分界处；

（4）对于宽度大于等于 15m 或小于 15m 而地质复杂以及膨胀土地区的建筑，应在承

重内隔墙中部设内墙点，并在室内地面中心及四周设地面点；

（5）邻近堆置重物处、受振动有显著影响的部位及基础下的暗浜(沟)处；

（6）框架结构建筑的每个或部分柱基上或沿纵横轴线上；

（7）筏形基础、箱形基础底板或接近基础的结构部分之四角处及其中部位置，重型设

备基础和动力设备基础的四角、基础形式或埋深改变处以及地质条件变化处两侧，对于电视

塔、烟囱、水塔、油罐、炼油塔、高炉等高耸建筑，应设在沿周边与基础轴线相交的对称位

置上，点数不少于 4 个。


